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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收到诬告信后…… 
【明慧网】早上，还不到上

班时间，校长就把电话打到我家

里：“你早点来上班，有事！”

我说：“啥事啊？”他丢下一句：

“没好事！”就挂了电话。 

进了校长室。校长将两封信

摔在我面前，我一看是两封匿名

信，上面说我：作为一个教师如

何如何不好、强烈要求校长将我

撤职调离、如果不处分就告到教

育局等等，语气十分强硬。校长

铁青着脸说：“学校研究决定了，

让你待岗处分。”我心想：带这

个班的学生已经一年了，自觉问

心无愧。好人不等于好欺负的人，

这个处分我不能接受。 

听完校长的训斥后，我说：

“这一学期，我们班成绩是不是

好的？达标是不是 好的？学

生综合能力是不是 强的？课时

提前完成了多少？课外知识补充

了多少？”校长说：“都是 好

的……”我说：“这封信冤屈我

了，我要求校方和我班的所有家

长面谈、公开调查，看一看是不

是如信中所言。”校长说：“行，

今天就开家长会，只要有三个人

说你不好就是你的错。” 

出了校长室，我的心还真有点翻腾，

我是个不善交际的人，平日里跟学生家长

并没有什么交情，这种时候，他们会说我

好吗？匿名信中的不实之词也一个劲地

在头脑中浮现，委屈、难过和不安交织在

一起。 

晚上，我班所有家长留下开会。会

议室是一间三面通透的大房间，位置处于

教学楼的楼梯口，这一下全校师生和来接

孩子的家长们都看见了：那个班单独留下

开会了……是因为他们的老师被人告

了…… 我则被单独“隔离”在门厅。 

下班的同事们一个个带着复杂的目光从

我面前走过。 

会议比想象的开得长，足足四十分

钟后，家长们鱼贯而出。他们没有先

去接自己的孩子，而是一下子把我围

起来了： 

“张老师，你是 好的老师，我

们都替你说好话。”“我家孩子 喜

欢你了。”“明年必须还让张老师教。”

“我们有种伸张正义的感觉。”“你

等着，有人给你写诬告信，我们联名

给你写表扬信。”…… 

家长们七嘴八舌，有的安慰我，

有的义愤填膺…… 后，一个和我没

说过话的家长，一个老伯走到我面

前，掷地有声地说了一句：“别往心

里去！”说完，几乎在场的每一个人

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明白，这是他

们对我 大的肯定。 

我再次走进校长室，校长正在收

拾家长调查问卷，他眼圈红了，说：

“完全就是你一个人的表扬会啊！”

说着他拿过来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

地记着每个家长的会上发言。 

“这件事我没和别人说过，张老

师从不收我们的礼，现在哪还有这样

的好老师啊！我都没敢和别人说，怕

影响了张老师的人际关系。”校长看

到这句，意味深长地说：“你果然远

离世俗啊！”这是身处中共种种欺世

谎言下，法轮大法弟子自己挣来的真

实评价。（文/张净）◇ 

大连市善良教师们遭受的迫害（续）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

“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古人云：“师者，所以传

道、授业、解惑也”。人们对教

师的敬重，不只在于其对学业的

传授，更在于其对道德的传授，

从小了说，培育的是一个人；从

大了说，培育的是一个民族。 

而在现今的中国大陆，按照“真

善忍”修炼自己并教授学生的教

师，却遭到中共“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群

体灭绝政策下长达十二年的迫

害，而且这样的迫害今天还在持

续…… 

以下为大连市部份教师被迫

害的经历： 

◆ 李春晓，女，三十多岁，大连二

十一中学教师，因在网上发法轮功被迫害

的真相邮件，于 2004 年 12 月在工作单位

被绑架。在姚家看守所，李春晓绝食抵制

非法关押，遭到被狱警指使的在押犯人野

蛮灌食，以致把她的下巴颌都给撬掉了。

李春晓被非法判刑三年。因不放弃信仰，

在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

害。在狱警的指使下，白天犯人将她双手

反绑于后背，塞在一个高不过 60CM，长

不过 110CM，宽不过 40CM 的木箱中，并

用宽胶带把她的嘴封上。由于头一直抬不

起来，手又不能动，李春晓的两眼控的充

血黑紫黑紫的，折磨的不象人样。这样从

早 6：30 出工到晚 9：00 收工，等李春晓

从木箱里出来时已浑身颤抖，勉强行

走。晚上，等各监室洗漱就寝后，犯

人继续折磨她，采取的邪性手段有：

全身扒光，用针锥往身上扎；三九天

全身浇上几十盆冰冷刺骨的自来水；

全身扒光，坐绑在暖气管上；把李的

两腿劈开，用脚踢李的阴部等等。 

如果是晚上 9：00 收工，犯人就

折磨李春晓到午夜，后半夜由专人看

着不许睡觉；如果半夜收工，犯人就

折磨她至凌晨，第二天白天照常坐在

木箱里，头不得抬，腿不得伸，一直

坐到收工。 

辽宁省女子监狱主管迫害李春

晓的狱警是焦玲玲，参与迫害的犯人

有邓秀杰、郑秋、王欢、秦力英、白

乌云、乔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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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玉环，女，39

岁，大连市 123

中学高级音乐教

师，大连市骨干教

师。苗玉环的丈夫

张军也是法轮功

修炼者。他们结婚

刚半年，张军就被

法劳教三年。在此期间，有的亲友劝她离婚改嫁，她只是笑

着摇摇头，逢年过节，她都要买些东西去看望公婆，尽

儿媳的孝道。 

2008 年 12 月 4 日上午，大连市国保大队伙同金州

区国保大队、亮甲店派出所、登沙河派出所警察，闯到

登沙河镇 123 中学预谋绑架张军，未得逞，警察随后绑

架了在同一所学校工作的苗玉环作为人质，张军被迫流

离失所。当时，苗玉环的女儿张净莲只有两岁，只能寄

放在姥姥家。苗玉环后被非法劳教一年。 

此次绑架事件的相关责任人： 

大连市国保大队警察：焦健 

金州区国保大队长：周军、毕克峰 

亮甲店派出所所长：郭晓勇   

亮甲店派出所警察：吕志强 

登沙河派出所所长：关斌 

◆郝跃珊，女，开发区七中物理教师。2005 年 5 月

20 日清晨，郝福奎（69 岁）、老伴郭玉英（68 岁）和

大女儿郝跃玲、二女儿郝跃珊、三女儿郝跃红被开发区

公安局伙同黄海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家中几万元的私人

财物被抢走。郝跃珊当时任毕业班老师，她被绑架后，

学生们天天打电话，哭着问：“老师哪天回来给我们上

课？”郝跃玲的领导也盼望她早日回去上班，因为她是

领导的得力帮手，踏实能干的模范教师。 

◆李轩，女，37 岁，大连市金州新区先进小学教师。

2011 年 6 月 29 日早晨，李轩被中共不法人员强行套上

黑头套，绑架到金州新区站前派出所，遭到刑讯逼供，

被迫害的全身抽搐。即便如此，在金州新区国保大队副

大队长毕克峰的授意下，由派出所女警郑雪莲填写虚假

体检结果，男警陈天芳与大连看守所狱医交涉，强行将

李轩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 

李轩被绑架到站前派出所后，警察用抢走的钥匙去

非法抄家，抢走家里的贵重物品、银行卡、手机及身份

证等私人钱财。 

李轩于 8 月 19 日被转到抚顺洗脑班继续迫害。 

此次绑架事件的相关责任人为： 

大连市政法委书记：张世坤 

大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科 

大连市国保大队长：陈欣、焦健 

金州新区政法委书记：张运库 

金州新区国保大队长：关斌、毕克峰 

金州新区站前派出所所长：魏学鑫 

金州新区站前派出所警察：陈天芳、郑雪莲、朱某 

 

◆张霞，中山区青云小学教师，2010 年 5 月 18 日

下午在学校被中山区葵英派出所警察绑架，并于 5 月 19

日早被葵英派出所和葵英街道青云社区治保主管尹淑秋

劫持到抚顺洗脑班强制洗脑。 

◆ 倪翠霞，大连瓦房店西杨乡许家小学教师。2009

年 4 月 9 日，瓦房店市“六一零”不法人员伙同西杨乡

派出所警察将正在学校上班的倪翠霞绑架到派出所，并

非法查抄其家。倪翠霞被非法劳教一年。 

此次绑架事件的相关责任人为： 

瓦房店公安局政经保大队队长：刘军 

中共西杨乡党委书记：金德昌 

中共西杨乡党委副书记：王作军，曾不止一次扬言，如

不放弃信仰，就绑架倪翠霞 

中共西杨乡乡长：李振国 

瓦房店公安局政经保大队警察：侯俊（参与绑架） 

西杨乡公安派出所所长：刘本勇（参与绑架） 

倪翠霞被绑架后，她的女儿多次前往瓦房店公安

局，想向政经保大队队长刘军了解母亲的情况，均不得

见。无奈之下，倪翠霞的女儿在朋友的陪同下找到刘军

家里，却被一群手持电棍、木棍及大刀的暴徒暴打，甚

至将刀架在倪翠霞女儿朋友的脖子上恐吓威胁。 
倪翠霞于 2010 年 3 月 27 日回到家中，仅仅两个月，

又于 5 月 27 日被不法人员诱骗绑架到抚顺洗脑班。 

此次绑架事件的相关责任人为： 

瓦房店政法委副书记：李永高 

西杨乡副乡长：刘仁洲 

西杨乡综合治理办主任：曲圣阳 

◆ 李万贞，大连瓦房店复州城镇海小学教师。 
2010 年 6 月 30 日早上，中共瓦房店“六一零”、

瓦房店公安局政经保大队、复州城镇综合治理办等以欺

骗的手段，将李万贞劫持到抚顺洗脑班强制洗脑，不法

人员并威胁镇海小学教师不许张扬此事。 

相关责任人为：瓦房店政法委副书记：李永高 

◆张春兰，女，终年 55 岁，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

小学老师。生前曾多次被评为省、市优秀教师。 
2000 年，张春兰去北京上访，被绑架至大连市西岗

区公安分局，期间被罚款、抄家，经济损失达数万元。

后被劫持至大连市教养院非法劳教二年。期间，身心遭

受严重伤害，体重由原来的 140 余斤降到 70 多斤。 
张春兰于 2003 年 8 月 29 日不幸去世。 
◆ 蔡淑芬，女，终年 65 岁，大连重型集团幼儿园

老园长。蔡淑芬长期遭受大连市公安局、西岗区公安分

局、香炉礁派出所及香炉礁街道不法人员重点迫害，长

期被监控、骚扰，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并劳教及酷刑

折磨。 
2005 年 9 月 1 日清晨 6 点 50 分，蔡淑芬含冤离世。

由于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摧毁，对“假恶斗”党文化

的灌输，使中国大陆道德崩溃。中共对以“真、善、忍”

的迫害，不仅仅是对法轮功修炼者群体的迫害，更是对

中华民族道德体系的迫害，是对每一个中国人的迫害。

 

 

苗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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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都是合法的 
十多年来，中共采用“名誉上搞

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

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迫害法轮功学

员。很多人被中共欺骗，误以为法轮

功违法了，因而很多参与迫害者跟随

中共江氏集团，有恃无恐。其实，按

现行的中国法律，修炼法轮功、传播

法轮功都是合法的，而迫害法轮功才

是真正的违法犯罪。 

一、信仰自由是公民基本权利 

《宪法》规定：“公民有宗教信

仰自由的权利。”“公民有言论、出

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

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

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

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

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可见，法轮功学员不论是对“真、 

善、忍”的信仰，还是上访、或讲法

轮功真相都是合法的。 

二、中国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规定

法轮功违法 

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的法律理

念——“法无明文不为罪”，就是

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犯罪的行为

都是合法的。 

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

法律”，没有找到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

违法，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认定法轮功是

“X 教”。目前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法官，

也都逐渐认清了这一点。实际上，中共

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一直在“以权代

法”，根本就没讲过什么法律。 
三、江泽民的讲话和媒体报导没

有法律效力 

说法轮功是“X 教”，是江泽民

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随口说的，而后

《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法轮功是

X 教》的评论员文章。江泽民的讲话

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

报》评论员文章更没有法律效力了，

更不能据此而定罪。出现“法轮功是

X 教组织”字样的是“两高”各自下

发的《内部通知》，但内部通知不具

有法律效力。2005 年 4 月 9 日《公安

部（通知）》公通字（2005）39 号文

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

确的邪教组织有 14 种，里面没有法

轮功。（在百度或其他网站中输入

“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就可查

到这个名单）综上所述，中共江泽民

集团迫害法轮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

事实上也违反了国际法，这些罪行必

将受到追究。◇ 

 

中 共 迫 害 与 海 外 褒 奖

【明慧网】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持久而深远。

然而到了近代，儒家文化遭受了中共前所未有的破坏。 
法轮功要求修炼人按照宇宙“真、善、忍”特性去自

我完善，提高道德与境界。纯粹从做人这方面说，与传统

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

有相通之处，当然法轮功还教人达到更高的境界，从这个

角度上讲，传统文化起到了铺垫的作用。可是就是因为法

轮功讲的是“真、善、忍”，与中共“假、恶、斗”并要求

为其献身的邪恶教义不一样，加上中共党魁的妒嫉与权力

欲望，于是便有了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 
法轮功已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

等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加拿大自然资源部

部长欧利弗，于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多伦多市安省

议会大楼前，举行的庆祝法轮大法弘传十九周年的集会上，

代表加拿大政府，问候全世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他说：“我

为加拿大欢迎你们感到自豪，我感谢你们以你们的文化、

传统及所学，丰富了我们的国家。加拿大得益于李洪志先

生的教导。”法轮功不仅将福泽留在了加拿大，所到之处，

可谓人心向善、社会和睦。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日上午十一点半，在瑞典王宫皇家

书房内，举行了二零一一年“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奖”

颁奖仪式。其中的“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

为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获得。瓦西柳斯从

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一直按照

“真、善、忍”的标准做事。他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

残酷折磨，甚至被迫害致死。但是在瑞典，

今天国王亲手发给了我这项作为勤奋与智

慧企业家榜样的奖项，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

接受了这项荣誉，这足以戳穿中共的谎言。”

上述两个事例，一个是从政府部长层面上对

法轮功进行颂扬，一个是以修炼法轮功的外国人的

成绩及感言，来表达法轮功的美好。遭中共迫害的

法轮功，却能在世界上得到广泛弘扬和发展，这个

问题值得所有的中国人深思。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已经持续了近十二年，所使用酷
刑至少达 40 种以上，令人发指的迫害时时刻刻都在
中华大地上发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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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残鸟雀”说起 
苏轼在他的《记先夫人不残鸟

雀》一文中说，他小时候，家里有满

庭院的竹柏杂花，很多鸟在上面筑

巢。他的母亲武阳君（苏轼母亲的封

号）讨厌杀生，因此，全家人都不捕

鸟雀。于是几年间，鸟都在低枝上筑

巢，人低头就可以看得到刚出生的小

鸟。四、五只桐花凤（鸟名，躯体象

鹦鹉而略小，羽毛五色而绿色为多，

性情驯服,羽毛珍贵稀奇）翔集其间，

一点也不怕人。邻居见了这个景象，

认为稀罕。 

掩卷而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

情呢？因为万物都有求生的本能。鸟

儿们也会观察和寻找安全的栖息之

地。正所谓“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

木而栖”啊。仔细想想，这样的恩及

鸟雀之家，怎么能不是人才辈出的

呢？苏轼家在同时代就出了三位大

文学家，可见“积善人家，必有余庆”

（《易经》）其言不虚也。 

想必苏母的“不残鸟雀”，完全

是出于善良的天性。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就讲天人合一，就有仁爱的传统，

虽然不都象苏轼家那样，但几千年以

来大家爱护鸟类是不言而喻的。所谓

“翻天覆地”的变化，发生在近代。 

1958 年，中共说麻雀是四害之

一，专门发文件命令大家消灭麻

雀……于是城市大街小巷、农村漫山

遍野都是消灭麻雀的人，用弹弓打、

用诱饵毒、用网罗捕、追逐的、高声 

呼喊吓唬的，麻雀们连落脚的地方都

没有，尸体一堆一堆的。在这种狂潮

之中，其它的鸟类也难逃厄运。人们

成群结队地连夜去抓、去打，以为革

命，视为进步。 

鸟儿们几乎要被虐杀殆尽了。更

为恐怖的是，“麻雀是害虫”的观念

已经“深入人心”，因为这是“党说

的”，“党叫干啥就干啥”，于是我

们那时候经常自发地去捣鸟窝、甩鸟

蛋、杀幼雏。我自己在好多年后才确

信，麻雀根本就不是什么害虫，但是

悔之晚矣。 

后来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转法

轮》书中说：“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

对炼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

严格，炼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

道家、奇门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

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的

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

的。因为杀生后出现的问题太大了，

我们得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我明

白了不能杀生的深层道理。 

此前许多年来,我诸事坎坷、疾

病缠身（特别是奇痒无比的皮肤病），

想来也是自己造下的许多罪业所致。

学法轮功后全身的疾病才不药而愈。

回头看来，盲从“党”的谎言，

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没有好结

果。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禁止出版

法轮功书籍，又抛出“自焚”、“自

杀”、“搞政治”等谎言。然而这些

谎言对于看过法轮功书的人、明真相

的人，从中看到的只是中共的邪恶。

其实只要想一想，就会明白：按

照“真、善、忍”做人何罪之有？再

看看“炼功就能夺权”的说法，数尽

共产党所有的夺取政权的“革命”，

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秋收暴动，哪

一个是与炼功有关呢？修炼人对政

治政权没有丝毫兴趣，他们珍惜和慈

悲生命，所以把“法轮大法好”的真

相、把“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

的天理告诉给人，真心诚意地希望人

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善良的心态

和美好的未来。（文／清旻）◇ 

大家谈：小悦悦被碾与小思影被烧 
佛山小悦悦被两辆汽车碾压，十

八个路人见死不救的消息，让众人震

惊。然而这一引发世界舆论的消息，

在央视的各个频道中却没有一丁点

报导。央视的冷漠丝毫不亚于十八个

路人的见死不救。 

作为中共一言堂的头号媒体，央

视是为中共服务的，对“小悦悦事件”

这样引发全民关注的有关中国人道

德良知的消息不报导，而对中共授意

制造的假新闻，不但播出，还要反复

播放，天安门自焚假案就是一例。 

“天安门自焚”早已被国际社会

揭穿是中共一手策划导演的骗局，细

心的观众在央视播出的画面中，也发

现了许多破绽，如：王进东的衣服被 

烧 得 七 零

八落，但是

放 在 他 两

腿 间 的 盛

汽 油 的 塑

料雪碧瓶 

完好无损；

王进东身后的警察拿着灭火毯悠闲

地站着，等王进东喊完一句栽赃法轮

功的口号，才把灭火毯盖在他头上。

再如，被央视声称是现场烧死的女子

刘春玲，录像画面显示她并非被烧

死，而是被军警用重物击中头部倒

下。 

报道说十二岁的刘思影严重烧

伤，本该抓紧施救，可是当局却让担

架停下， 

在静止 

中拍摄 

女孩喊 

“妈妈” 

的镜头 

；严重烧伤患者要防止细菌感染，央

视记者李玉强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

罩和帽子，拿着话筒近距离采访小思

影。当局丝毫不考虑孩子的生命安

全，只看重如何能以“更生动”的画

面煽动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 

不报道小悦悦事件，是害怕民众

看清造成中国社会道德败坏的魁首

是中共；而反复播放小思影被烧的天

安门自焚骗局，是因为中共害怕民众

明白法轮功的纯正美好，从而映照出

中共的残暴邪恶。◇ 


